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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歷史可追溯至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必高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由張
淑貞女士（盧奕昌先生的妻子）及馮國鴻先生（盧奕昌先生的表兄弟）註冊成立。馮國鴻
先生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將其於必高工程的所有權益轉讓予盧奕昌先生。於
一九九八年左右（於盧奕昌先生成為必高工程一名股東時）盧源昌先生及盧奕昌先生達
成共識共同擁有家族工程業務，盧源昌先生擔任所述業務的土木工程營運的主要管理
角色，而盧奕昌先生主要負責其他顧問服務。盧源昌先生及盧奕昌先生已彼此間協定
彼等對其家族工程業務的貢獻（無論財務貢獻或業務管理貢獻）將按彼等各自視乎相關
個人財務資源能力及相關技術專長而作出。因此彼等各自所作相關貢獻取決於該等狀
況及於家族業務的權益。盧源昌先生及盧奕昌先生各自對其家族業務作出的實際貢獻
金額（無論是否為所述業務的財務或管理）不必反映彼等各自於家族業務的權益百分比。
亦無明確指示盧源昌先生及盧奕昌先生於其家族業務的相關實益股權百分比。

協力建業前稱為中聯置業有限公司，乃於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由獨立第三方
註冊成立。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盧源昌先生及盧奕昌先生向當時股東收購協力
建業的所有權益。盧奕昌先生隨後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將其於協力建業的所有權益
轉讓予譚慧思女士（盧源昌先生的妻子）。

該兩間公司（協力建業及必高工程）乃因此為獲僱傭經營盧氏家族的家族工程業務
的公司─其家族成員包括：盧源昌先生及盧奕昌先生兩兄弟及彼等各自妻子譚慧思女
士及張淑貞女士。

發展歷程

必高工程及協力建業均主要於香港從事土木工程業務。彼等專注於公共工程，就
此有關的主要客戶群包括工務科及非政府公共實體的項目，包括香港的主要從事以下
各項的實體：(i)公屋開發及管理服務；(ii)補貼及非補貼類住房開發及管理服務；及 (iii)

提供公營鐵路服務。

鑒於政府已經及將會繼續推出的基建工程量不斷增加，本集團業務仍專注於公共
土木工程，旨在鞏固與現有及潛在合營夥伴的發展策略聯盟，以透過參與技術複雜或
大型項目擴大我們的業務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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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概述本集團業務發展過程中的主要里程碑：

一九九五年 必高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於香港註冊成立。

一九九九年 盧源昌先生及盧奕昌先生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收購協力建業。

二零零二年 必高工程獲香港品質保證局 ISO 9001：2008認證。

必高工程獲納入發展局乙組（試用）道路及渠務類認可承包商名冊。

二零零三年 協力建業獲香港質量保證局 ISO 9001：2008認證。

二零零四年 協力建業獲房屋委員會認可為一般建築承包商及專門承包商（地
盤平整工程）。

二零零七年 協力建業獲發展局確認納入乙組地盤平整類認可承包商名冊。

二零零九年 必高工程獲發展局確認納入乙組道路及渠務類認可承包商名冊。

協力建業獲發展局確認納入乙組海港工程類認可承包商名冊。

二零一零年 必高工程獲發展局確認納入丙組道路及渠務類認可承包商名冊。

二零一一年 必高工程獲發展局確認納入乙組（試用）地盤平整類認可承包商名冊。

二零一二年 協力建業獲發展局確認納入乙組道路及渠務類認可承包商名冊。

二零一四年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作為 [編纂 ]重組過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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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發展

本公司及附屬公司企業歷史詳述如下。

本公司

本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根據開曼公司法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
豁免有限公司，法定股本為2,000,000,000.00港元，分為200,000,000,000股股份，其中
10,000股股份配發予翠佳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為我們附屬公司的控股公司。於最
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所有已配發及發行股份由翠佳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由於重組，本公司間接持有我們香港附屬公司（即必高工程及協力建業）的所
有權益。有關重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重組」分節。

我們於英屬處女群島及香港的附屬公司

必高工程

必高工程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在香港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法定股本為
10,000.00港元，分為1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的普通股。

於一九九五年八月十七日，馮國鴻先生及張淑貞女士各認購必高工程的一 (1)

股股份。於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三日，馮國鴻先生及張淑貞女士分別獲配發1,999

股及7,999股股份。於一九九八年三月六日，馮國鴻先生轉讓其於必高工程的所有
權益予盧奕昌先生。隨後自二零零二年至二零一四年若干次配發股份予張淑貞女
士及盧奕昌先生。

於業績記錄期間開始日期，必高工程的法定股本為16,800,000.00港元，分為
16,8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的普通股。張淑貞女士及盧奕昌先生分別於必高工
程擁有80%（13,440,000股股份）及20%（3,360,000股股份）的控股權益。

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必高工程分別向張淑貞女士及盧奕昌先生按代
價1,600,000港元及400,000港元配發及發行1,600,000股股份及400,000股股份，所有股
份均入賬列作繳足。因此，必高工程擁有18,800,000股已發行股份。張淑貞女士及
盧奕昌先生分別持有必高工程的15,040,000股股份及3,760,000股股份。

協力建業

中聯置業有限公司乃於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二日由獨立第三方在香港註冊成
立為有限公司，法定股本為10,000.00港元，分為1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的普通股。

於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盧奕昌先生及盧源昌先生各獲配發協力建業的
4,999股股份。於一九九九年八月十四日，盧奕昌先生及盧源昌先生自前股東（為獨
立第三方）完全收購協力建業。隨後向盧奕昌先生及盧源昌先生若干次配發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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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盧奕昌先生及盧源昌先生各持有2,500,000股協力建業
股份。於二零零四年二月九日，盧奕昌先生轉讓其於協力建業的所有權益予譚慧
思女士。隨後自二零零六年至二零一四年向盧源昌先生及譚慧思女士若干次配發
股份。

中聯置業有限公司的名稱變更為協力建業建業有限公司，自一九九九年八月
二十日起生效。

於業績記錄期間開始日期，協力建業的法定股本為10,600,000.00港元，分為
10,600,000股每股面值1.00港元的普通股。盧源昌先生及譚慧思女士各於協力建業
擁有50%（5,300,000股股份）股權。

於二零一一年五月十二日，協力建業分別向盧源昌先生及譚慧思女士按代價
1,000,000港元及1,000,000港元配發及發行1,000,000股股份及1,000,000股股份，所有
股份均入賬列作繳足。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十七日，協力建業分別向盧源昌先生
及譚慧思女士按代價 1,100,000港元及1,100,000港元進一步配發及發行1,100,000股股
份及1,100,000股股份，所有股份均入賬列作繳足。因此，協力建業擁有14,800,000股
已發行股份。盧源昌先生及譚慧思女士各自持有協力建業的7,400,000股股份。

建時發展有限公司

為預備重組，建時發展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
冊成立為有限公司，法定股本為50,000.00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
股份。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建時發展有限公司的1股股份（按面值入賬為
繳足股款）配發予本公司。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起，建時發展有限公司由本
公司擁有100%。

添穎有限公司

為預備重組，添穎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六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為有限公司，法定股本為50,000.00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添穎有限公司的1股股份（按面值入賬為繳足股款）配
發予本公司。自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起，添穎有限公司由本公司擁有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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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

作為重組一部分，若干股份轉讓已生效。根據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為籌
備 [編纂 ]而進行的重組，本公司成為本集團控股公司。

下圖載列緊隨實施重組前本集團的公司架構：

80% 20%

50% 50%

張淑貞女士(1) 盧奕昌先生(1)

必高工程(3)

盧源昌先生(2) 譚慧思女士(2)

協力建業(4)

附註：

(1) 張淑貞女士為盧奕昌先生之配偶。

(2) 盧源昌先生為譚慧思女士之配偶。

(3) 必高工程於香港註冊成立及主要於香港從事土木工程業務。

(4) 協力建業於香港註冊成立及主要於香港從事土木工程業務。

為預備 [編纂 ]，本集團進行重組，其主要措施包括：

(i) 建時發展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十六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
公司，法定股本為50,000.00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於二
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1股股份（按面值入賬為繳足股款）配發予本公司；

(ii) 添穎有限公司於二零一四年十月六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
法定股本為50,000.00美元，分為50,000股每股面值1.00美元的股份。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日，1股股份（按面值入賬為繳足股款）配發予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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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翠佳控股有限公司的指示，張淑貞女士及
盧奕昌先生將彼等各自於必高工程的所有股份轉讓予建時發展有限公司，作
為翠佳控股有限公司分別向張淑貞女士及盧奕昌先生配發及發行4,000股股份
及1,000股股份，該等股份均列為悉數繳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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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按翠佳控股有限公司的指示，盧源昌先生及
譚慧思女士將彼等各自於協力建業的所有股份轉讓予添穎有限公司，作為翠
佳控股有限公司分別向盧源昌先生及譚慧思女士配發及發行2,500股股份及2,500

股股份，該等股份均列為悉數繳足。

(v) LOs Brothers (PTC) Limited於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五日在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
為擔保有限公司，無權發行股份。於●，盧源昌先生、譚慧思女士、盧奕昌先
生及張淑貞女士（作為共同財產授予人）成立盧氏家族信託，LOs Brothers (PTC) 

Limited為受託人。盧源昌先生、譚慧思女士、盧奕昌先生及張淑貞女士將彼等
於翠佳控股有限公司的所有相關股份以零代價轉讓予盧氏家族信託的受託人
LOs Brothers (PTC) Limited。最終，LOs Brothers (PTC) Limited以信託形式為盧源
昌先生、譚慧思女士、盧奕昌先生、張淑貞女士及彼等的家族成員持有翠佳控
股有限公司的全部權益。

由於重組，本公司成為本集團（包括必高工程及協力建業）的控股公司。經我們董
事確認，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並無有關本集團各成員公司尚未行使購股權、認股
權證及╱或可轉換債券。

下圖載列緊隨重組完成後我們企業及股權架構：

100%

100%100%

100%100%

[編纂]

LOs Brothers (PTC)
Limited(1)

翠佳控股有限公司(2)

本公司(3)

建時發展有限公司(4) 添穎有限公司(5)

必高工程 協力建業

附註：

(1) LOs Brothers (PTC) Limited由擔保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為有限公司並擔任盧氏家族信託的
受託人。

(2) 翠佳控股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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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及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

(4) 建時發展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

(5) 添穎有限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及主要從事投資控股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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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載列緊隨完成 [編纂 ]及資本化發行（假設 [編纂 ]尚未行使）後我們企業及股權
架構：

100%

100%100%

100%100%

[編纂] [編纂]

LOs Brothers (PTC)
Limited

翠佳控股有限公司

本公司

建時發展有限公司 添穎有限公司

公眾

必高工程 協力建業


